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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里的虚拟财产同样受保护
法院以案释法保护消费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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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

网游关闭服务器

玩家索赔获支持

徐某下载某手机游戏并注册两

个游戏账户， 在游戏过程中分别向

两个账户充值 2.1 万元、 9.3 万元，

合计充值获得 1072000 元宝及

12405000 元宝。 2020 年 9 月 1 日，

游戏运营方某网络科技公司发布公

告称将于 60 天后关闭服务器， 游

戏角色等数据全部清空， 并提出补

偿方案， 即游戏关闭充值至正式停

运期间， 全服每天发放 2万元宝补

偿。 涉案游戏于 2020 年 10 月关闭

服务器， 徐某游戏账号 A 剩余元

宝 16812607 个， 账号 B 剩余元宝

2602799 个。 徐某认为某网络科技

公司构成违约， 遂诉至法院， 要求

某网络科技公司退还全部充值款项

11.4万元。

法院认为， 徐某与某网络科技

公司之间构成网络服务合同关系。

按照合同约定及游戏行业惯例， 某

网络科技公司可以根据游戏运营情

况随时要求解除合同， 且其已在合

理期限之前通知徐某， 故涉案游戏

停止运营不构成违约。 但终止服务

时， 某网络科技公司应当以法定货

币等方式退还用户尚未使用的网络

游戏虚拟货币。 根据公平原则， 结

合充值所得元宝数所占消耗元宝数

与剩余元宝数之和计算得出的比

例， 参照人民币充值购买“元宝”

的比例， 判决某网络科技公司退还

徐某 2.5万元。

【典型意义】

游戏账户内玩家充值的虚拟货

币等网络虚拟财产依法受到保护。

本案依法确立网络游戏终止运营

时， 玩家游戏账户内未使用的虚拟

货币应按比例以法定货币形式退还

的裁判规则， 明确游戏运营商的合

同义务责任， 规范了网络游戏产业

发展， 保护了网络虚拟财产和游戏

用户的合法权益， 营造了健康、 公

平、 良好的网络环境。

案例 2

老年人风险意识薄弱

金融消费容易被骗

丁某飞系一名 67岁的老年人，

于 2017 年认购了某商业保理公司

发行、 某资产管理公司承销并管理

的应收账款收益权产品 610 万元，

合同约定该产品资金投向某商业保

理公司持有的优质应收账款债权，

期限为 1 年， 300 万元以上的预期

年化收益率为 8.5%。 该产品到期

后某商业保理公司、 某资产管理公

司未按约定兑付认购款项和利息。

丁某飞遂诉至法院， 请求返还认购

本金 610万元并按承诺的年化收益

率 8.5%支付利息。

法院一审认为， 某商业保理公

司通过地方交易场所将应收账款分

割成理财产品向若干个普通投资者

发行以融入资金， 是一种变相吸收

存款、 募集社会资金从事保理业务

的行为， 其将保理业务的风险转嫁

到金融知识欠缺、 风险承受能力较

差的普通投资者上， 妨害保理行业

的健康有序发展。 同时， 该商业保

理公司明知其发行的应收账款收益

权所依据的应收账款不真实， 却隐

瞒真实情况， 向金融消费者作出固

定收益的承诺， 给丁某飞造成损

失。 因此， 《认购协议》 依法应认

定为无效， 某商业保理公司应向丁

某飞返还 610万元， 并按承诺的预

期收益率即年利率 8.5%计算利息，

以填补善良相对人信赖利益损失。

某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关联公司及承

销人， 未就其承销产品的合法合规

性做到对投资人负责， 应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 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老年人往往金融知识欠缺， 风

险意识和维权能力相对薄弱， 保护

老年人金融消费安全需求日益突

出。 本案依法认定商业保理公司的

经营模式属于变相吸收存款、 募集

社会资金从事保理业务行为， 妨害

了保理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危及

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 并判令发行

人和承销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有

效保护了老年人金融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 为老年人构建更加合法、 安

全的金融投资消费环境。

案例 3

消费者寄快递保价

发生运损理应赔偿

杜某通过二手交易平台向他人

出售一套红木古董八仙桌， 价格为

6 万元。 为能安全托运给买家， 杜

某电话下单托运该八仙桌， 某物流

公司安排旗下子公司负责实际承

运， 但提供的是物流公司的通用托

运单， 杜某声明保价价值为 6 万

元， 运输费由买家支付。 八仙桌抵

达目的地后， 买家发现有毁损遂拒

绝收货， 并将八仙桌退回杜某处。

杜某向物流公司提出索赔， 双方协

商未果， 杜某遂诉至法院， 请求物

流公司及其子公司赔偿交易物损失

6万元、 返还运输费及保价费。

法院认为， 杜某已经通过物流

公司的全国统一服务电话完成下单

手续， 且填写的托运单是该公司的

全国通用格式托运单， 某物流公司

属于运输合同相对方， 应履行合同

义务。 红木古董八仙桌交易价格 6

万元， 杜某已声明保价 6万元， 托

运单上的保价条款以相对突出的字

体列明“托运人已保价， 实际价值

大于或等于声明价值时， 货物全部

毁损或灭失， 按照报价声明予以赔

偿”， 不存在免除承运人责任或排

除消费者权利的情形， 故判决物流

公司向杜某赔偿交易物损失 6 万

元、 返还运输费及保价费。

【典型意义】

快递服务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

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 消费者在享

受快递服务便捷的同时， 快递服务

领域中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问题也日

益突出。 本案依法认定寄件人与物

流公司订立运输合同， 并判令物流

经营者按照保价条款约定赔偿寄件

人实际损失， 对于规范快递服务市

场、 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具有

积极促进作用。

案例 4

消费者个人信息被转售

消委会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赖某华在其经营的通讯店内，

为客户办理手机号码实名登记开户

过程中， 未经客户同意， 私下利用

客户的身份证多开手机卡， 后将手

机卡加价出售给黄某炬等人再次加

价进行转售。 自 2019 年 3 月至

2020 年 3 月， 赖某华等 5 人出售

使用他人身份信息登记的手机卡所

得金额 4.3 万元。 2020 年 8 月， 人

民法院以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罪， 依

法判处赖某华、 黄某炬有期徒刑一

年， 缓刑一年六个月， 并处罚金。

广东省消委会认为赖某华等 5 人通

过倒卖盗用消费者身份证信息办理

实名手机卡等非法方式侵犯消费者

个人信息， 侵犯了众多消费者合法

权益，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遂提起

消费者权益保护民事公益诉讼， 请

求判令赖某华等共同赔偿 4.3 万

元， 并在省级以上媒体公开向消费

者赔礼道歉等。

法院认为， 广东省消委会作为

广东省设立的消费者协会， 对赖某

华等 5人在经营活动中违法利用消

费者个人信息、 侵害众多不特定消

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提起消费者

权益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符合法律规

定。 赖某华未经消费者同意私自利

用消费者身份证开办手机卡并进行

加价转售， 黄某炬等人明知出售的

手机卡是利用他人身份证实名登记

的手机卡， 仍购买并进行加价转

售， 销售的手机卡未被追回， 对不特

定消费者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造成

严重威胁，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依法

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故判决赖某华

等 5 人共同赔偿 4.3 万元并在省级以

上媒体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等。 后该

案当事人主动履行判决确定的金钱给

付义务并在省级媒体刊登赔礼道歉声

明。

【典型意义】

人们在日常消费活动中， 不可避

免要将个人信息留存于各类经营者和

组织机构， 由于对保护个人信息的责

任意识不强、 保护措施不足， 加之部

分经营者受到利益的驱使， 导致个人

信息被非法收集利用事件层出不穷。

本案由广东省消委会提起民事公益诉

讼， 检察机关支持起诉， 人民法院依

法惩处不当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行

为， 合力共同维护了众多不特定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 对于推动消费者权益

保护形成社会共治局面具有积极促进

作用。

案例 5

强迫他人接受美容服务

严重扰乱市场交易秩序

2016 年 7 月至 2018 年 6 月期

间， 潘某斌、 何某平等人为谋取非法

利益， 伙同他人在佛山市三水区西南

街道经营美欧尚美容店， 形成了由导

购以免费提供检测、 赠送小礼品等为

诱饵将顾客带至美容店内， 再由美容

师利用排毒膏等三无产品让顾客皮肤

变黑， 然后通过言语威胁、 胁迫等手

段迫使顾客接受服务并支付高额费用

的经营模式。 如顾客不愿意接受服务

或支付费用， 则被阻挠离开， 甚至被

谩骂、 追打。 截至被查获， 该团伙共

强迫 30 名被害人接受服务， 消费金

额累计 7万余元。 后何某平到公安机

关投案。

法院一审认为， 潘某斌、 何某平

等人结伙以威胁手段强迫他人接受美

容服务、 购买美容产品， 情节严重，

其行为均已构成强迫交易罪， 对潘某

斌、 何某平等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

年三个月至六个月， 并处罚金。 法院

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消费者依法享有自由选择商品或

者服务的权利。 本案被告人以免费提

供检测、 赠送小礼品等为诱饵将消费

者引进美容店后， 通过威胁等手段引

起消费者内心恐慌， 强迫消费者接受

服务与美容产品交易， 不仅违背消费

者意志， 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 还严

重扰乱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 本案依

法对强迫消费者交易的犯罪行为进行

严惩， 对于增强消费者维权与防骗意

识、 维护正常市场交易秩序具有积极

意义。

（来源：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消费者权益司法保护是指公安机关、 检察院、 法院依法惩处经营者在提供商品和服务中侵害消费者合法

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 以及法院依法及时审理涉及消费者权益争议的案件。 为了织密消费者权益保护网， 一

方面要加重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的违法成本， 强化经营者的守法义务， 另一方面充分畅通维权渠道， 降

低消费者维权成本， 完善社会多元协调机制， 明确公益诉讼细则， 在统一和规范法律适用的同时， 为消费者

编织起严密的权益保护网络。

只有加大司法公开力度， 及时向社会公布打击危害食品、 药品安全犯罪取得的成果， 提高消费维权案件

的司法透明度， 才能逐渐完善监管制度， 推动行业标准的制定及完善， 为全社会构建和谐消费环境提供有力

的司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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